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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1_E4_B8_AD_E5_c36_329336.htm （一九八０年九月十

四日） 现将公安部《关于做好劳动教养工作 的报告》转发给

你们，望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我们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

设的过程中，对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必须

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

主义法制, 坚决而又准确地打击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

，以维护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定，保障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

行。加强和改善劳教管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做好劳动教

养工作，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一项重要措施，需要作为一项长

期任务来抓。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的党委和人民政

府，要切实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并督促有关机关、团体和

解放军积极配合，大力支持公安机关做好这个工作。 目前的

劳教、劳改工作，不少地方由于领导重视，是做得比较好的

。但也有些劳教、劳改单位，管理很差，甚至采取很愚昧、

很野蛮的办法对待劳教、劳改人员。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

去，必须通过整顿，切实加以纠正。 关于做好劳动教养工作

的报告 不久前，我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劳教工作的

公安厅、局长对做好劳动教养工作进行了座谈。现报告如下

： 去年一个时期，城市治安情况不好，有多方面原因。从根

本上说，这是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造成的恶果。从公

安工作上看，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充分运用劳动教养的手

段，把应该收容劳教的人收容起来；有些劳教单位对收容起

来的人也没有很好地进行教育改造，少数人解除劳教后又重



新违法犯罪，使违法犯罪活动得不到有力的制止。我国社会

上不仅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

，而且还经常有一些大法不犯，小法常犯，屡教不改的青少

年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种现象是同我国在一定范围内还存

在阶级斗争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不应把劳动教养看成只是目

前整顿治安的权宜之计，而应看成是长时期内维护社会秩序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必须树立长期做

好劳动教养工作的思想，把符合劳动教养条件应该收容的人

尽可能地收容起来。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的教育改造措施

，是处理人民内容矛盾的一种方法。对劳动教养人员必须实

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通过艰

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生产劳动锻炼，把

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当前，劳动

教养工作的任务是十分繁重和艰巨的，既要解决新收劳教人

员所需场所、经费、干部、武装等问题，还要把现有劳教场

所切实整顿好，逐步提高改造工作的水平。 为此，当前急需

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劳动教养场所问题。经调查，许多

地区通过调整、改建、扩建现有的劳改、劳教、强劳场所，

可以基本解决；北京、天津等一些省、市、自治区，由于场

所缺得多，需要立即收回过去交出的一些劳教、劳改场所，

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至于从明年起陆续收容的劳教人员所

需场所问题，现在也要抓紧解决。我们建议：凡是“文化大

革命”中交出的监狱、劳改、劳教场所，原则上都应交回公

安机关，特别是那些适合办劳教的场所，要尽快交回来。具

体交回哪些场所，由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提出方案，

报请党委、人民政府批准，加以解决。二、劳动教养经费和



基建问题。各地反映，今年新收劳教人员所需经费大多未列

入地方预算，所需基建大多未列入地方基建计划，迫切要求

解决这些问题。经我们与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劳动总局

共同研究，劳教场所是强制性的教育改造单位，收支、盈亏

要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劳教的生产、生活和教育用房及设备

等基本建设，要列入地方基建计划，由地方安排解决。三、

干部问题。除现有劳教工作干部外，拟主要从部队转业的营

、连、排级干部和劳教、劳改单位现有职工中选拔。具体办

法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局、财政部、国营劳动总局和公

安部联合发文下达。 现有劳教、劳改工作干部大多数是五十

年代就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在工作

中是作出了不少成绩的。但是，他们工作时间长，条件差，

斗争复杂，工资福利待遇低，生活上有不少困难。为了调动

这部分干部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安下心来做好劳教、劳改工

作，必须合理解决他们工作上、生活上的具体困难和某些特

殊需要。经与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商议：（一）对劳教、

劳改工作干部实行岗位补贴，补贴范围和标准，由公安部商

同有关部门作出规定。（二）劳教、劳改工作干部，应按照

着装规定着民警服装，分期分批解决。四、武装问题。目前

，全国劳教单位劳教护卫武装人员和劳改看守武装人员较少

，我们建议：中央批准我们在今明两年内增加武装民警的征

兵名额，以补充劳教护卫武装和劳改看守武装的缺额。由国

家编委、财政部、公安部联合下达编制和经费，由公安部向

总参提出征兵名额，由总参代征。五、劳动教养政策问题。

（一）收容劳教的范围。有的省提出对家居农村符合劳教条

件的人，也要收容劳教。我们意见：仍应按一九七九年十一



月《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二条“劳动教养收

容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规定执行。对家居农村而

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的人，可按今年二月

《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

养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办理，即：“对于有轻微违法犯罪行

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或者有轻微违法

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需要收容

查清罪行的人，送劳动教养场所专门编队进行审查。”这样

就基本上把农村流窜城市作案的犯罪分子管住了。 为了正确

执行劳动教养政策，保证收容质量，要严格审批手续，不符

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坚决不收。决定收容劳动教养的，在送

劳教场所前，要征求本人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意见，向本

人和家属宣布劳教的根据和时间。要认真处理本人和家属的

申诉。（二）劳教人员的生活待遇。有的地区提出，一九五

七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对被劳

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一九

七八年中央批转的《公安部关于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纪

要》中又规定给劳教人员发生活费，这两个规定不一样。今

后对劳教人员是发工资，还是发生活费？我们意见：为了有

利于改造，对劳教人员的生活待遇，应按今年人大常委重新

公布的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发给

适当工资的规定执行。每月发多少工资，采取什么工资形式

，由各地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劳教人员参加的生产类型以

及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确定。（三）对劳教人员的管理问

题。劳动教养人员与劳动改造罪犯性质不同，应当严格分开

。对他们要单设场所管理，不能和犯人混在一起，更不能把



他们当犯人看待。既要严格管理，又要允许他们对学习、生

产、生活提意见，让他们过一定民主生活。（四）送劳动教

养前有工作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是否开除公职的问题。我

们意见：为了稳定劳教人员的情绪，减少教育改造的阻力，

便于劳教期满后的就业，一般应保留公职。劳教期间表现好

的，回原单位安排工作；不适宜回原单位的人，或原来没有

工作的人，到劳教前户口所在地的街道进行就业登记，由街

道根据生产、事业的需要，逐步安置就业。六、整顿问题。

对现有劳教单位和强制劳动、收容审查场所，要一个个认真

加以整顿，切实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管理混乱、

违法乱纪严重的收容审查站（所），要迅速整顿，加强领导

和管理，建立起正常的改造和生活秩序，有计划、有步骤地

改为劳动教养的场所。对劳教工作干部队伍要整顿、充实、

提高。整顿，主要是思想整顿，提高干部对劳教性质、方针

、任务的认识，使他们热爱劳教工作，同时要加强法制观念

，改进工作作风。现在，有些劳教场所内随便打骂、体罚、

虐待劳教人员的现象很严重，必须坚决纠正。充实，就是补

充干部的缺额，特别要充实年富力强、政策水平较高、工作

能力较强的领导干部，充实有教育经验又热心教育工作的青

年教师和青年干部担任文化、技术教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和改造工作。对年老体弱多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干部，要

妥善安置。提高，就是加强培训，提高干部的政策、业务水

平。各省、市、自治区应建立从事劳教、劳改工作的干部学

校，轮训干部。争取在三、五年内，把干部轮训一遍。经过

整顿，使劳教场所真正办成把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改造成为新

人的学校。 教育、改造劳教人员，实际上主要是教育、改造



有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问题。我们能够把这一部分人迅速

、有效地教育改造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材，这是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我们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和大

中城市的党委和政府，加强对劳动教养工作的领导。公安部

成立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公

安机关亦应设立劳动教养工作机构，具体管理这项工作。希

望检察、民政、财政、计划、劳动、生产、宣传、教育、工

、青、妇和解放军等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大力支持公安机关

，共同办好劳动教养场所，做好劳动教养工作。 以上报告，

如无不当，请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研究执

行。＿＿＿＿＿ ①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劳动教养由司法行政机关领导管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